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2020 年 1 月 15 日） 

 

 



重要提示 

一、本次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1月 15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1月 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2020年 1月 9日 

四、现场会议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五、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 

 

 

 

 

 

 

 

 

 

 

 

 

 

 

 



[议案 1]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体系，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

适应、职责权利相匹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持续、稳定

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公司计发薪酬的董事、监事、首席执行官、执行

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董 事会认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津

贴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遵循的原则： 

（一）竞争力原则，薪酬与岗位价值、担当责任等相结合，体现“责、权、

利”的统一，与市场同等职位、区域位置收入水平相比具有竞争力； 

（二）效益导向原则，薪酬与公司绩效、个人业绩相挂钩，共享成果、共担责

任； 

（三）战略导向原则，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相符。 

（四）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原则，实现经营业绩与管理过程相统一，

全面客观评价工作成果。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

核以及确定薪酬分配原则的管理机构。 

第五条 公司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由股东大会决定，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

事项由董事会决定。 

 

第二章 薪酬与激励 

第六条   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的薪酬依据其在公司担任的经营管理岗

位确定；未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以另行发放董



事、监事津贴。 

第七条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一）基本年薪：指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所领取的基本岗位报酬； 

（二）绩效薪酬：指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司绩效以及个人业绩所得的报酬； 

（三）战略目标薪酬：指高级管理人员完成董事会下达的考核年度战略目标

任务所得的报酬； 

(四) 特别工作目标薪酬：指高级管理人员完成董事会下达的考核年度特别

工作目标任务所得的报酬。 

 第八条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包括员工持股、股票期权、限制

性股票等中长期激励，具体激励对象及方案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确定并履行程序。 

第三章 绩效考核程序 

第九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组织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绩效评价。监事的履职评价采取自我评价、相互评价等方式。 

第十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指导本制度的具体实施。公司

人力资源、财务等职能部门配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行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具体实施。 

第十一条  公司人力资源、财务等职能部门根据本制度和公司经营情况制

定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考核办法，设定考核指标，制定具体的考核程序以及奖

惩方式，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在年度经营过程中，如经营环境等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可以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作相应调整以及相应修

订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第十三条 公司年报审计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高级管理人员年

度薪酬考核办法，组织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评价并确定薪酬分配原则。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解 

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十六条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修改，修订

本办法，报股东大会批准。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 月 15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年 1月 15日

召开的贵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

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